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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389/03-04號文件  2004年 3月 10日會議的紀
要 )

2004年 3月 10日第十四次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與與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政府當局舉行會議政府當局舉行會議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406/03-04(01)及
CB(1)1422/03-04(01)號文件

 香港持牌水喉匠協會有

限公司於 2004年 3月 25日
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406/03-04(02)號文件  香港水務專業協會有限

公司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422/03-04(02)號文件  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

度關注小組於 2004年 3月
23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406/03-04(03)號文件  香港廣告牌製作協會於

2004年 3月 25日提交的意
見書

立法會CB(1)1406/03-04(04)號文件  因應 2004年 3月 22日會議
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政府當局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解釋委員提出的下列關注事

項：

(a) 符合指定要求但無商業登記的個別人士，可否分別根據現行
的《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及本條例草案，註冊為承建商及
小型工程承建商；

(b) 根據本條例草案，按《水務設施規例》 (第 102章，附屬法例 )
取得水喉匠牌照的人士，會否獲承認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

(c) 若上述 (b)項的答案是肯定，根據本條例草案，持有水喉匠牌
照的人士須否另行註冊，而他們將獲准承辦何類別的小型工

程。有關團體宣稱，持有水喉匠牌照的人士符合資格，應獲

准承辦渠務工程；及

(d) 本條例草案所訂的擬議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可如何與
立法會審議中的《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所規定的建造

業工人強制註冊制度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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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4.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將於2004年 4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8時30分
舉行。

5. 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5月 10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2003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六次會議過程第十六次會議過程第十六次會議過程第十六次會議過程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4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000000 - 000036 主席 確認通過 2004年 3月 10日第十
四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1389/03-04號文件 )

000037 - 000330 主席 致歡迎辭

000331 - 001046 香港持牌水喉
匠協會有限公

司 (“水喉 匠 協
會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406/03-04(01)及
CB(1)1422/03-04(01)號文件 )

(a) 應容許持牌水喉匠承辦供
水水管工程及渠務工程，而

無須根據條例草案另行註

冊為小型工程承建商

(b) 對根據擬議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所訂，違反與註冊小型

工程承建商有關的條文可

引致重罰的建議，表示關注

(c) 應就擬議小型工程承建商
註冊制度的詳情諮詢業界

001047 - 001751 香港水務專業
協會有限公司

(“水 務專 業 協
會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406/03-04(02)號
文件 )

(a) 持有水喉匠牌照但無商業
登記的承建商應獲承認為

條例草案所訂的小型工程

承建商

(b) 應就擬議小型工程承建商
註冊制度的詳情諮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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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001752 - 003855 小型工程承建
商註冊制度關

注小 組 (“關 注
小組 ”)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422/03-04(02)號
文件 )

(a) 贊同因應建築工程的性質、
規模、複雜程度及風險大小

作出監管

(b) 應就擬議小型工程監管制
度及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

制度的詳情諮詢小型工程

界

(c) 關注擬議的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及小型工程承建商註

冊制度會加重業主進行小

型工程所承擔的費用及小

承建商的營運成本

(d) 促請政府當局對安全風險
不高的家居小型工程，繼續

不執行監管的現行做法

香港廣告牌製作協會 (“廣告牌
製作協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1)1406/03-04(03)號
文件 )

(a) 關注擬議小型工程監管制
度會令豎設招牌的費用及

該行業的營運成本增加

(b) 應免除對遵照屋宇署發出
的現行豎設及維修招牌指

引所豎設的招牌作出執法

行動

003856 - 004821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對各團體發表的意見

作出的初步回應

(a) 政 府 當 局 已 諮 詢 有 關 行
業，並會繼續與其商討擬議

小型工程分類及小型工程

承建商註冊準則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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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b) 政府當局初步建議承認根
據《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

案》所訂建造業工人強制註

冊制度註冊的人士承辦若

干小型工程的資格

(c) 會設立小型工程承建商臨
時註冊制度，為期兩年，讓

承建商在正式註冊為小型

工程承建商前，可繼續承辦

小型工程

(d) 渠務工程應予監管，政府當
局會研究持牌水喉匠所持

資格的背景，同時考慮可否

憑藉持牌水喉匠的資格，承

認他們為註冊小型工程承

建商

004822 - 005334 劉健儀議員 關注當局未有就擬議小型工程

監管制度充分諮詢小承建商，

以及根據條例草案自僱人士可

否註冊為小型工程承建商

詢問擬議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對

業主及現有小承建商的影響

005335 - 010212 關注小組
水喉匠協會

小型工程界原則上支持擬議小

型工程監管制度，但對該制度

的詳情缺乏諮詢表示關注

關注小組認為無須將小型工程

承建商分為甲類及乙類承建

商，同時關注到監管家居小型

工程會加重業主的經濟負擔，

並可能迫使承建商不註冊而繼

續營業

水喉匠協會建議，按《水務設

施規例》 (第 102章，附屬法例 )
取得牌照的水喉匠，應獲准繼

續以自僱承建商的身分營業，

承辦供水水管工程及渠務工

程，而無須另行根據本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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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案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

案》，分別註冊為小型工程承

建商及建造業工人

水喉匠協會認為，違反與小型

工程承建商有關條文的擬議罰

則過重

010213 - 011404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

主席

高級助理法律

顧問 1

詢問符合指定要求但無商業登

記的個別人士，可否根據現行

的  《建築物條例》及條例草
案，分別註冊為承建商及小型

工程承建商

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解釋

委員提出的關注事項

政 府 當 局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3(a)、(b)及 (c)
段採取行動

011405 - 011937 李鳳英議員
水喉匠協會

主席

建議政府當局繼續諮詢各相關

行業

水喉匠協會強調，持牌水喉匠

有資料承辦供水水管工程及渠

務工程

011938 - 012857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承諾繼續諮詢各相關

行業，並考慮其意見

012858 - 014420 陳偉業議員
水務專業協會

關注小組

政府當局

水喉匠協會

一位委員認為，根據現有法例

領有牌照或註冊，可進行指定

工程的人士，應可無須根據條

例草案另行註冊為小型工程承

建商，並獲准承辦所持牌照指

明種類的小型工程

一位委員關注到由自僱工人進

行小型工程的保險安排

水務專業協會及水喉匠協會認

為，持牌水喉匠在供水水管工

程及渠務工程方面具有專業知

識，應可自動獲承認為條例草

案所訂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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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詢問本條件草案所訂的擬議小

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與《建

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所規

定的建造業工人強制註冊制度

的銜接問題

政 府 當 局 提

供文件，解答

會 議 紀 要 第

3(d)段所載的
關注事項

014421 - 014601 何鍾泰議員 贊成符合指明規定而現時從事

小型工程的承建商，可無須按

照條例草案註冊為小型工程承

建商

014602 - 014727 石禮謙議員 促請政府當局廣泛諮詢與小型

工程有關的各行業

014728 - 015004 廣告牌製作協
會

政府當局

廣告牌製作協會對近期嚴厲打

擊違例招標的執法行動表示關

注

014905 - 015005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5月 10日


